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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 华  大  学 

东华资产„2023‟9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修订印发《东华大学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配置定额及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直属单位： 

为建立健全房产资源调配机制，提高房产资源使用效益，对

《东华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使用改革实施细则》进行修改完

善。经 2023年第 20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华大学 

2023 年 6 月 25 日 

 

 

 

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6月 28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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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大学教学科研单位用房配置定额及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保障学校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开展，建立健全房产

资源调配机制，提高房产资源使用效益，依据《东华大学公用房

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教学科研单位（以下简称“二级单位”）

指学院（含体育部）和实体化运作科研机构。 

第三条  二级单位用房实行“总量核算、超额有偿、年度结

算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用房总量核算 

第四条  二级单位用房由基础用房、工作用房、实验教学用

房、研究生用房和科研基地用房五部分组成。 

第五条  基础用房指二级单位的会议室、教学档案室、党员

之家、工会小家等（鼓励采用“一室多能、一室多用”的使用方

式）。教职工人数少于 100人的二级单位，用房定额面积为 150 m
2
；

多于 100人，每超过 1人，用房定额面积增加 1 m
2
（最多增加 100 

m
2
）。挂靠二级单位的机构，其基础用房定额面积不单独核算。 

第六条  工作用房指党政办公用房和教师工作用房。党政办

公用房定额面积按《东华大学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定额配置及管理

办法》进行核算；教师工作用房定额面积按教职工专业技术职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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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数进行核算（见表 1）；高层次人才用房定额面积由人才工作办

公室进行核算；具有多重身份的教师其定额面积就高核算。 

表 1  教师工作用房定额面积标准 

职称 面积标准（m2/人） 

正高级 18 

副高级 12 

中级及以下 9 

 

第七条  实验教学用房指用于全日制本科生实验教学的用

房，根据全日制本科生的学科门类及学生规模，参照《普通高等

学校建筑面积指标》（建标 191-2018）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定

额面积核算（见表 2）。 

表 2 实验教学用房定额面积标准 

学科门类 本科生（m2/人） 

工学（非信息类） 3.1 

工学（信息类） 1.7 

理学 1.7 

艺术学 4.4 

法学 1.4 

管理学 0.9 

文学、教育学 0.5 

经济学 1.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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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研究生用房指用于全日制研究生科研的用房，根据

全日制研究生的层次、学科门类及学生规模，参照《普通高等学

校建筑面积指标》（建标 191-2018）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行定额

面积核算（见表 3）。 

表 3  研究生用房定额面积标准 

学科门类 硕士生（m2/人） 博士生（m2/人） 

工学、理学、艺术学 3.5 4.7 

文学、历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

管理学 
2.4 3.5 

 

第九条  科研基地用房指挂靠学院的重点科研平台用房和

实体化运作的科研机构用房。 

1.挂靠学院的重点科研平台指依托校内二级单位建设的省

部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，定

额面积按《东华大学重点科研平台管理暂行办法》进行核算。 

2.实体化运作的科研机构定额面积根据在编在岗人数进行

动态核算（25 m
2
/人，限 1000 m

2
）。 

第三章  房屋有偿使用费标准 

第十条  二级单位的实际用房面积超过定额面积的，须向学

校支付超额面积的房屋使用费，其计算方法为：（二级单位实际用

房面积 － 二级单位用房定额面积）× 房屋有偿使用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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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有偿使用费标准见表 4。 

表 4  房屋有偿使用费标准（元/ m2.天） 

超定额面积 50%以内（含） 超定额面积 50%以上 

1.0 2.0 

第四章  定额面积核算及费用结算 

第十一条  资产管理处每年核算各二级单位的用房定额面

积、实际用房面积及超额部分的房屋有偿使用费。 

第十二条  以每年 10月 31日为基准点，对各二级单位用房

进行年度核定，确定当年度房屋定额面积及有偿使用费。 

第十三条  基础数据由各相关职能部门提供，其中：党委组

织部提供二级单位干部职级职数；人事处提供二级单位在编在岗

教职工专业技术职务及人数；教务处提供二级单位本科生学科门

类及学生规模；研究生院提供二级单位研究生学科门类、培养层

次及学生规模；科学技术研究院提供国家、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

工程中心等科研基地情况。  

第十四条  实际用房面积超出定额面积的二级单位，应在每

年 12月 15日前向学校缴纳超额用房使用费。若缴纳金额不足，

由学校从二级单位年终绩效等资源中予以扣除。 

第十五条  学校将综合考虑各学院实际房屋资源使用情况、

使用效益等因素，在收取超额用房使用费的次年，将所收取的全

校超额用房使用费进行审核分配，并拨付给相关二级单位统筹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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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第十六条  对于新成立的二级单位，学校在单位成立满一年

后，按照本办法核算该单位定额面积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中的“面积”均为“使用面积”，单位为

m
2
，不包括配电间、卫生间以及未单独隔断的门厅、走廊、楼梯

等公共面积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为学校对各二级单位进行用房定额面积

核算的依据，各二级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制定本单位用房调配办

法。 

第十九条  用房面积超额的二级单位，新增人员用房由二级

单位统筹调配。 

第二十条  资产管理处将公布各二级单位的年度用房信息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会议负责解释，具体工作由

资产管理处承担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东华大学学院用

房配置定额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东华资产„2011‟8 号）、《东

华大学教学科研单位公用房使用改革实施细则》（东华资产

„2018‟23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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